
簽訂地政士
委任契約

 買賣雙方應備身分證明文件
 雙方確認契約內容及付款條件
 賣方交付土地、建物所有權狀正本
 買方支付簽約款

買賣雙方
簽約

備證用印

 雙方於所需書表用印 (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增
值稅申報書、契稅申報書及相關公契) 

 銀行貸款申請(視個案辦理) 
 買方支付備證款

地政士代理不動產移轉登記標準作業流程參考範本

完稅

 銀行貸款核准並確認收到買方銀行指定撥款委託書(視個
案辦理)

 買方繳納契稅、賣方繳納土地增值稅
 賣方交付印鑑證明
 買方支付完稅款，如有未付價款，應同時開立與未付價款

同額之擔保本票，並指定擔保該筆買賣價金之給付。

辦理登記

 買賣及抵押設定連件申請(買方無貸款者免辦理設定)
 撥款代償原抵押貸款(視個案辦理)
 取得清償證明或抵押權塗銷同意書並辦理抵押權塗銷登記

(視個案辦理)

交屋

 稅費分算
 買方交付尾款
 點交房地
 歸還本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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